
附件：委托细则
为进一步规范学院基建工程、修缮工程和物资仪器设备采购招标行为，有效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和财务预算控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学院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特制定委托细则如下：

第一条  总则
1.1双方应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及吉林省有关招标工作的方针政策及各项法律法规。

1.2双方应按照本合同的规定密切配合，分工协作，共同做好招标工作及招标过程的保密工作。
1.3委托人授权受委托人在本合同规定的工作范围内全权代理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有关招标事宜。受托人应诚实守信，认真履行本合同项下的各项工作，双方共同确保招标工作顺利实施。

第二条  委托招标代理范围和招标方式

2.1代理招标范围为：《吉林省政府集中采购文件》门槛限额以下，一次性采购金额在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大宗物资采购项目及基建及修缮工程造价在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工程项目；20万元以上的基建及修缮工程的招标手续办理。 

2.2代理招标范围以委托人实际委托的范围为准。受托人不得超出委托招标范围行使职权。

2.3招标方式：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项目特点，依法确定招标的方式（国内公开招标、省内招标或地区范围内招标）。

第三条
 委托人职责

3.1提供招标所需的如下文件资料，并对其真实性负责：

（1）项目有关审批文件及资金来源证明；

（2）设计单位编制并经审查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图预算，及实施工程的有关资料。

（3）招标工作所需的其他文件资料。

3.2提供项目实施进度安排，协助受托人制定招标文件。

3.3协助受托人完成招标工作所需的各种报批文件和相关材料。

3.4协助受托人组织招标答疑，负责与设计方联络解答投标人质疑中的有关技术问题。

3.5负责组织现场踏勘。
3.6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名单确定中标人。

3.7按照《中标通知书》的要求，与中标人进行合同谈判，签订合同。

3.8履行委托人的其他有关职责。
第四条
 受托人职责

4.1受托人在处理与招标有关的一切事务中，必须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以及地方的相关法律法规，自觉接受招标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4.2、严格审核投标人资质及投标文件，避免任何形式的串通投标行为发生，切实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如出现违规中标行为，受托人要承担招标人招标过程中的一切责任。评标结束后，向委托方出具书面文件，证实在审阅投标人资质和投标文件过程中，未发现串标等行为。

4.3在委托人提出不违反招投标法规的要求时，应充分尊重并予以执行。运用自身的专业技能为委托人做好招标代理工作，并提供有关的其他服务。
4.4 受托人不能因项目造价大小、招标难易程度等因素拒绝接受委托招标。接受委托招标项目应根据委托人需要尽快安排公示及评标事宜。
4.5 受托人负责编制招标公告、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及标准，报经招标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和项目进度要求，认真制定招标工作计划。

4.6负责发布招标公告或发放投标邀请函。招标公告要在规定允许情况下发在便于潜在投标人登录和浏览的网站。
4.7负责组织报名登记工作。

4.8向投标人发售招标文件，发放招标图纸及相关资料，收取相应费用。

4.9负责组织标前答疑会或进行书面答疑。负责整理答疑资料，形成澄清文件并作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并通知所有潜在投标人。

4.10 负责依法组建评标委员会，并按相关规定选派委托人代表参与评标。

4.11 接收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组织并主持开标会议。
4.12根据招标结果，发放中标通知书。

4.13协助委托人与中标人进行合同谈判及草拟合同。

4.14及时与委托人协调解决招标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第五条  招标代理费

5.1 双方同意以招标项目的中标金额作为收费基数，按国家计价格【2002】1980号《招标代理服务收费管理暂行办法》及发改办价格【2003】857号规定，由受委托人向中标人收取代理服务费。
5.2 大型工程（工程造价100万元以上）代理费收取应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按优惠承诺执行。
5.3 受委托人向中标人收取招标代理服务费后一周内，受托人向中标人发放中标通知书。
5.4 因投标人数量不足或其他原因造成二次招标时，前次已交报名费的投标人再次投标时应免收报名费。
第六条  违约责任

6.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及国家有关规定，双方按其规定各自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七条  文件响应

7.1 凡前来报名的招投标公司，即认为是完全同意以上条款，并严格遵守上述条款之约定。

第八条  委托办法

8.1 对报名的各招投标公司，需签订履行责任承诺书，我们将依据公司资质、公司业绩、企事业单位委托代理情况及大型工程代理费优惠承诺等综合进行评价，按得票（或得分）高低顺序评选出3家公司作为学院招标代理公司，按顺次选用。

8.2 出现多家代理公司得票（或得分）相同，采取抓阄方式选定。

8.3 如选定的招投标代理公司不能按承诺书兑现，按顺次递进的方式重新选定代理公司。

8.4 学院与选定的委托招标代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合同。

8.5 协议期限暂定一年。如履行招标代理职责良好，可与协议期满后续签一年协议。

